
 

 

 

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香港聯交所」）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

責，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，並明確表示，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

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。 

 

 

 

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 

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 (GROUP) CO., LTD. 
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） 

(股份代號：2039) 

 

海外監管公告 

本公告乃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（「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

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.10B 條作出。 

茲載列公司在公司網站(www.cimc.com)以及巨潮資訊網(www.cninfo.com.cn)刊登的《中

國國際海運集裝箱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轉讓子公司股權後形成對外提供財務資助

的公告》，僅供參閱。 

特此公告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 

于玉群 

公司秘書 

 

香港，2020 年 8 月 12 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：非執行董事王宏先生（董事長）、劉冲先生（副董事

長）、胡賢甫先生及明東先生，執行董事麥伯良先生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家樂先生、

潘正啟先生及呂馮美儀女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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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039、299901  股票简称：中集集团、中集 H 代  公告编号：【CIMC】2020-059 

 

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后形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2020年8月12日，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

公司”，与其子公司合称“本集团”）与本公司子公司深圳中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中集智能”）、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南方中集集装箱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方中集”）

及东杰智能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东杰”）签署了《关于深圳中集智能科技有限

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权转让协议》”）。根据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本集团

拟将其持有的中集智能55%股权转让给独立第三方深圳东杰，交易对价为人民币4,950万元。深

圳东杰为A股上市公司东杰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杰智能”）全资子公司。

交易完成后，本公司持有中集智能股权从68%降至13%，中集智能不再为本公司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，本公司对中集智能提供的股东借款为人民币1,500万元，主要用于补

充流动资金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由于中集智能不再为本公司子公司，本公司对中集智能的借款

构成了对外提供财务资助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”）。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

金额为人民币1,500万元，且各方于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约定，应于不超过本次交易股权交割日

起三个月内一次性还本付息（按照年化利率6%计算利息）。 

2、本次交易尚待东杰智能及本公司审议批准。 

3、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——中集智能 

公司名称： 深圳中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 有限责任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440300671874681C 

成立日期： 2008 年 02 月 29 日 

注册地址：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七道 20 号深圳国家工程实

验室大楼 B1001-B10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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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 吴发沛 

注册资本： 人民币 7,029.4118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 一般经营项目是：为现代物流领域提供智能安全产品、系统、与集成

化应用解决方案；设计、开发、销售和代理智能电子产品、软件和系

统，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服务；建设与运营现代物流供应链管

理数据服务平台，为客户提供数据与信息增值服务；系统软件项目开

发与技术维护；智能系统集成与弱电工程上门安装；工业自动化系统

开发、上门安装调试；自动化设备研发、上门安装调试；网络通信及

安防监控信息系统集成项目的设计、开发、上门安装调试；许可经营

项目是：自动化设备生产；低轨卫星地面和应用系统建设、低轨卫星

通信芯片、低轨卫星物联网通讯模块研发与生产，其他与低轨卫星通

信应用系统等相关的业务。 

股权结构：  

 

 截至本公告日 本次交易完成后 

本公司 59.46%   13%   

南方中集 8.54%   0%  

深圳市中智合众投资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 

20%   20%  

深圳市前景智能装备壹

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 

8% 8% 

深圳中智董联投资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
4%  4%   

深圳东杰 —  55%  

合计   100%   100% 

主要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 2019年 12月 31日 

资产总额 25,838.04 

负债总额 17,695.05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7,155.01 

 2019年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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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收入 9,717.90 

营业成本 11,940.35 

营业利润 -1,316.49 

净利润 -1,328.63 

经本公司合理查询，中集智能非失信责任主体人。 

三、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主要情况 

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系因本公司转让中集智能 55%股权被动导致构成，金额为人民

币 1,500 万元。中集智能承诺，就向本集团的借款，应于不超过本次交易股权交割日起三个月

内一次性还本付息（相关借款的计息按照以下方式处理：于原借款期限到期前按照本集团内部

规定确定的利率计算利息；续借期间按照年化利率 6%计算利息）。 

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，本公司与南方中集、中集智能及深圳东杰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

中约定：本公司作为转让方承诺，为保障中集智能持续稳定运营，针对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的

债务问题，本公司应协助配合中集智能、深圳东杰共同与债权人沟通其剩余短期借款、向本集

团借款的续借事宜（向本集团借款余额为人民币 1,500 万元，其中原借款期限人民币 500 万元

于 2020 年 8 月 1 日到期，人民币 1,000 万元于 2020 年 8 月 23 日到期）。 

四、所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 

深圳东杰承诺，若中集智能在股权交割日起三个月之内不能还清本集团借款及利息，则由深

圳东杰股东东杰智能承担连带责任。深圳东杰将促使其股东东杰智能（于相关对外担保议案经

其有权部门审议通过后）根据本集团的要求，就中集智能向本集团借款余额人民币 1,500 万元

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于本次交易股权交割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本集团出具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函

在内的有效的担保文件，否则本集团有权单方面终止向中集智能提供借款。 

鉴于拟由深圳东杰股东东杰智能提供有效的担保文件，本公司由于交易形成的对外提供财务

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，不会对本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五、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

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，除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外，本公司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余额

约为人民币 241,491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6.15%。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

助无逾期的情况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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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


